附件4

  博爱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
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细则

一、实施范围和补贴对象
秸秆综合利用机械装备购置补贴项目覆盖全县所有乡镇(街道）。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（以下简称“购机者”），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。
二、补贴秸秆综合利用机械种类
1、驱动耙 （作业幅度≥2.8米）
2、大马力拖拉机（拖拉机动力≥180马力）
三、项目补贴标准
大马力拖拉机补助标准为6.2万元，驱动耙补助标准为3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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